
主日讀經示範－利未記二十五章 
【讀經範圍】 
第二十五章 

【事實問答】 

(問:神立定第幾年為以色列人向祂守的安息年?) 

＊ 25:4【但在第七年，地要有完全安息的安息，就是向著耶和華的安息；你 1不可

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園。】 

 (問:神立定第幾年為以色列人向祂守的禧年?) 

＊ 25:10【你們要將 1第五十年分別為聖，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 2自由。這年必

為你們的 3禧年，各人要歸回自己的 2產業，歸回本 2家。】 

 (問:為什麼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將地賣斷？ ) 

＊ 25:23【地不可永遠賣斷，因為地是 1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禱背經節】 
二十五 9 

【聖經學習單】 
1.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你們進了我所賜你們那地的時候，地就要向耶和華

守       。(二五 2) 
2. 當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這是              ，要在遍地發出角聲。(二五

9) 
3. 你們要將第        分別為聖，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

的        ，各人要歸回自己的       ，歸回本家 

 
聖經學習單答案 : 

1.安息  2. 遮罪日 3. 五十年，禧年，產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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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小組示範－利未記二十五章 

(問:禧年為何在第五十年?其豫表與意義又為何？) 

＊ 25:10註 1【禧年在第五十年，表徵滿足神一切要求的完全責任（由五十這數字所豫表）

已經履行了，所以人不需要擔負甚麼責任。五十年也表徵墮落人生的整個過程。因此，禧

年，第五十年，表徵我們墮落人生的結束。】 

＊ 25:10註 3【可能與『公綿羊』這辭有關；意，呼喊的時候，或吹公羊角的時候。吹公羊

角表徵傳揚福音，在新約禧年時，向所有被賣給罪的罪人宣告自由，使他們可以歸回神和

神的家，喜樂歡呼著享受神的救恩。】 

 (問:在禧年中以色列人各人要歸回產業，表徵意義為何？) 

＊ 25:10 註 2【每一個賣了他所分得美地一分產業的，在禧年要歸回自己的產業，而無須付

贖價；並且凡賣了自己作奴僕的，要重得自由，歸回本家。歸回自己的產業以及得自由歸

回本家，表徵在新約的禧年裏，信徒已經歸回神，就是他們所失去神聖的產業，並且從一

切捆綁得釋放，回到召會，就是他們神聖的家。】 

  (問:在關於地不可賣斷並准人將其贖回的事上，其表徵與應用為何？) 

＊ 25:23 註 1【我們得救以後若是軟弱或退後，會暫時失去對基督作我們神聖產業的享受，

而且可能再次受罪、撒但和世界的奴役。地屬於神，不可永遠賣斷，表徵我們神聖的產業

是屬於神的，我們不會永遠失去。】 

＊ 25:24 註 1【由至近的親屬將地贖回，表徵在亞當裏我們變窮，賣了我們的產業，而主耶

穌是我們至近的親屬，來作我們的救贖主，替我們將所賣的贖回。賣地的人若沒有人能為

他贖回，就要自己把地贖回，表徵以色列人不承認主耶穌是他們至近的親屬，因而把自己

擺在要負責自行贖回的地位上，直到他們能將自己贖回。然而，直到今日他們仍無法贖回，

實際上他們永遠不能自行贖回。到主耶穌回來時，以色列人要承認祂是他們的親屬，那時

他們就要被主贖回。倘若賣地的人沒有力量贖回產業，等到禧年時，他要歸回自己的地業。

這表徵我們沒有能力贖回所失去的，直等新約的禧年來到，那時我們一切所失去的就要釋

出，歸回我們作產業。】 

【本章思路】 

  利未記二十五章是論到禧年的一章。然而，這章乃是開始於安息年。二至七節，十八至二

十二節說到安息年。安息年是指基督在祂的豐滿裏作我們的安息。八至十七節說到禧年。總

結於禧年的五十年包括八個安息年，乃是安息加上安息，是八倍的安息，表徵神給我們那連

同滿足的安息，極其超越洋溢的豐滿。二十四至二十八節說到賣了之地的贖回。以色列人有

三個途徑可以得回所失去的產業。二十九至三十四節說到已賣房屋的贖回。三十五至三十八

節，說到如何供應變窮了的弟兄。三十九至五十五節是說到賣身的弟兄。四十四至四十六節，

我們看見神的子民可以從四圍的國家和寄居者中買人來作奴僕和婢女，將他們當作產業，但

不可拿以色列人作奴僕。這表徵我們不該對待弟兄和外人一樣。四十七到四十九節，我們看

見一個以色列弟兄將自己賣給外人或寄居的，他的弟兄、伯叔或本家的血親可以贖他，或是

他富足起來，就可以贖回自己。五十到五十三節論到賣價和贖價要按到禧年的年數計算。 


